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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類  

建設：一、有關貴公所公告「北斗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作業開口契約案」樁位成

果圖表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 4 

      二、辦理「員林都市計畫細 6M-10 道路（橋愛一街與合作街）交叉路口

開闢工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 5 

      三、辦理「員林都市計畫園道 13 與條和 10 街、條和 11 街及條和 12 街

交叉路口開闢工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 7 

公告類  

衛生：一、公告新增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 名。 .................................................... 9 

      二、公告終止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 名。 .................................................... 9 

環保：公告 114 年 8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 1 份 

      ，詳如清冊。 .......................................................................................................... 10 

文化：公示送達本縣「溪湖黃家古厝淵遜堂」建物(地址：彰化縣溪湖鎮頂庄里

8 鄰崙子脚路 17 號)(建物主要坐落地號：溪湖鎮大庭段 1077 地號)申請

指定古蹟、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專案小組現場勘查開會通知單及會

議紀錄函各 1 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 3 人。 .......................................................... 10 

建設：一、公告「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綠地用

地、鐵路用地、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為道路用地，水溝用地為道

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配合縣道 144 線與縣道 142 線聯絡道第二

期工程）」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 11 

      二、公告「變更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彰化縣部分）（部分道

路用地為自來水事業用地）」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 11 

三、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埔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配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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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公示送達彰化縣 114 年 6 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

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 1 份。 .................................................................................. 13 

地政：一、公告核發蔡幸娟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 001354 號）]。 ........ 19 

      二、公告核發王惠君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 001355 號）]。 ....... 19 

三、公告核發陳世穎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 001356 號）]。 ....... 19 

主計：公告 113 年度本縣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 ...................................................... 20 

  



彰化縣政府公報  冬字第 1期 

 

4 

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貴公所公告「北斗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作業開口契約案」樁位成果圖表一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兼復貴公所114年10月1日 

      北鎮建字第1140013812A號函。 

  二、本案請貴公所於公告期滿確定無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複測並實地完成樁位點

交作業後，函送公告樁位坐標成果圖表3份(需加蓋貴公所印信)、電子檔1份及

樁位點交紀錄予本府備查。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協助將旨案公告刊登本府公報及張貼公告欄。 

 

正本：彰化縣北斗鎮公所 

副本：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本府行政處(含公告2份，請刊登公報及張貼公告欄)、本府建設處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北斗鎮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北斗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作業開口契約案」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 

  一、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 條。 

  二、本案作業依據，依彰化縣政府 110 年 9 月 15 日府建城字第 1100315536 號公告

「變更北斗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及 111

年 3 月 30 日府建城字第 1110109676 號公告「變更北斗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

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北斗都市計畫（原『公四』公園用地暨『廣

停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

檢討）案」計畫書、圖內容，辦理都市計畫樁位修補訂測定作業。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府建新字第1140396461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北鎮建字第11400138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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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樁位坐標，依上開計畫書、圖內容，套繪「彰化縣 103 年度北斗都市計畫

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案之轉換後樁位 TWD97 坐標進行樁位坐標萃取。

本區原都市計畫樁號第一碼以中文字表示之，為配合「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

辦法」，本次作業一併將原都市計畫樁號重新編號（詳新舊樁號對照坐標表）。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9 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7 日止。 

  二、公告地點：本案之樁位坐標成果圖表分別陳列於本所建設課及彰化縣政府建設

處供公眾閱覽。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

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以書面向本所建設課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四、一併公告廢止原北斗都市計畫樁號編號。 

鎮 長 顏 宏 霖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開會通知單  
開會事由：辦理「員林都市計畫細 6M-10 道路（橋愛一街與合作街）交叉路口開闢工

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 18 號)3 樓禮堂 

主持人：賴冠宇主任秘書 

聯絡人及電話：張富松 04-8347171#518 

 

出席者：梁俊卿君 

列席者：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建設處、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請協助公告刊

登於新聞紙、簡報答詢及會議紀錄） 

副本：彰化縣政府（惠請協助張貼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員林市民代表會、本市三和里辦公室

（請協助張貼公告）、本市三條里辦公室（請協助張貼公告）、本所行政課（惠請協助張

貼公告並登載於本所網站）、本所主任秘書室、本所建設課 

備註：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與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員市建字第11400328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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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辦理「員林都市計畫細 6M-10 道路（橋愛一街與合作街）交叉路口開闢工

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 

  二、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 

  三、彰化縣政府 113 年 7 月 18 日府建新字第 1130275593 號函。 

公告事項： 

  一、說明「員林都市計畫細 6M-10 道路（橋愛一街與合作街）交叉路口開闢工程

案」興辦事業概況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並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二、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三、地點：本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 18 號）3 樓禮堂。 

  四、說明事項： 

     (一)計畫執行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三)意見答覆與說明。 

  五、查本市橋愛段 958-4 地號土地已於民國 96 年 7 月 25 日「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劃定為都市計畫園道用地，因園道用地屬於公

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規定，應由本所徵收取得全部或部分土

地；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規定，本所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前，應先舉行公聽會。 

  六、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若有意見陳述時，請於 114 年 10 月 15 日前以書

面提出，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代理市長  賴 致 富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員市建字第114003282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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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開會通知單  
開會事由：辦理「員林都市計畫園道 13 與條和 10 街、條和 11 街及條和 12 街交叉路

口開闢工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開會地點：本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 18 號)3 樓禮堂 

主持人：賴冠宇主任秘書 

聯絡人及電話：張富松 04-8347171#518 

 

出席者：謝新隆君、簡玉娟君、江錫麟君、江新滄君、江進文君、惠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賴幸

暖君、林聰明君、江海彪君、曹慶福君、曹慶昌君、曹慶春君、曹榮哲君、曹碧隨君、

林張秀連君、林永權君、林振賢君、林素秋君、廖大衛君 

列席者：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建設處、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請協助公告刊

登於新聞紙、簡報答詢及會議紀錄） 

副本：彰化縣政府（惠請協助張貼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員林市民代表會、本市三和里辦公室

（請協助張貼公告）、本市三條里辦公室（請協助張貼公告）、本所行政課（惠請協助張

貼公告並登載於本所網站）、本所主任秘書室、本所建設課 

備註：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與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辦理「員林都市計畫園道 13 與條和 10 街、條和 11 街及條和 12 街交叉路

口開闢工程案」用地取得第二場公聽會。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 

  二、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 

  三、彰化縣政府 113 年 7 月 18 日府建新字第 1130275593 號函。 

公告事項： 

  一、說明「員林都市計畫園道 13 與條和 10 街、條和 11 街及條和 12 街交叉路口

開闢工程案」興辦事業概況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26日 

員市建字第1140032789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員市建字第114003278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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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三、地點：本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 18 號）3 樓禮堂。 

  四、說明事項： 

     (一)計畫執行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三)意見答覆與說明。 

  五、查本市三和段 388 地號、388-1 地號、388-6 地號、388-7 地號及 393 地號等 5

筆土地，已於民國 96 年 7 月 25 日「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

討）案」劃定為都市計畫園道用地，因園道用地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

計畫法第 48 條規定，應由本所徵收取得全部或部分土地；另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10 條規定，本所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應先舉行公聽

會。 

  六、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若有意見陳述時，請於 114 年 10 月 15 日前以書

面提出，未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代理市長  賴 致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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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新增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 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新增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張亞帆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

專科醫師，指定效期自 114 年 9 月 17 日起至 120 年 9 月 16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 6 年接受至少 12 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

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 3 個月前，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展

延；經審查通過者，准予展延，每次展延以 6 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其指

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

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終止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 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終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張宇醫

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府授衛醫字第1140387933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府授衛醫字第11403903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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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114年8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1份，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1條。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13-6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801 EN00CS-

QI-1310 

TOYO

TA 

汽車 綠 1140818 員林市 興學一街 51 號

對面 

4AK593838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 

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801 EN00MS-

KR9-313 

三陽

125 

機車 銀 1140818 員林市 惠來東街 46 號

對面路肩 

KN206541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溪湖黃家古厝淵遜堂」建物(地址：彰化縣溪湖鎮頂庄里 8 鄰

崙子脚路 17 號)(建物主要坐落地號：溪湖鎮大庭段 1077 地號)申請指定古蹟、

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專案小組現場勘查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各 1 份予

應受送達人共計 3 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40402954A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彰環工字第1140057269號 

附件：114年8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
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
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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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18 條規定辦理。 

  二、本府以本府 114 年 8 月 20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329120 號開會通知單及 114

年 9 月 9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40359306 號函檢送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

函，茲因黃財結君、黃金庫君、黃柏揚君土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

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 號 

     ；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5 張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

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

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鹿港福興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綠地用地、鐵路用

地、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為道路用地，水溝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

（配合縣道144線與縣道142線聯絡道第二期工程）」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 

  二、內政部114年9月10日內授國營字第1140034980號函。 

公告事項：本案變更主要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鹿港

鎮公所及彰化縣福興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彰化縣部分）（部分道路用地為自

來水事業用地）」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 

  二、內政部 114 年 9 月 19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40812551 號函。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府建城字第1140376121A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府建城字第1140384574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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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本案主要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彰化縣芬園鄉公

所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埔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配合台76線新水

交流道聯絡道新闢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114年10月13日起至11月12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埔鹽鄉公所供

公眾閱覽。 

  三、說明會時間及地點：114年10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於埔鹽鄉圖書館3樓地方

文化館(地址：本縣埔鹽鄉員鹿路二段60號)。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 

      、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埔鹽鄉公所提出(意見表請逕

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埔鹽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下載)，

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案「變更芳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海堤用地）（配合新街海堤堤段

整建工程）」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 

  二、內政部114年9月24日內授國營字第1140035917號函。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縣芳苑鄉公所供

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府建城字第1140381791A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府建城字第11403898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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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彰化縣114年6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 

      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4年6月 

      ；公示送達件數：98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郵

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

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登

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

取(彰化市健興路1號交通處交通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

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府交管字第1140390798A號 

附件：名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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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蔡幸娟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54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幸娟。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035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54號。 

  四、事務所名稱：蔡幸娟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花壇鄉崙雅村青園巷 35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王惠君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5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惠君。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30097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55號。 

  四、事務所名稱：王惠君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522 號 4F-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世穎地政士開業執照[（114）彰地登字第001356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世穎。 

  二、證書字號：（114）台內地登字第029858號。 

  三、執照字號：（114）彰地登字第001356號。 

  四、事務所名稱：沐田地政士事務所。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府地價字第1140394218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府地價字第1140386687號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府地價字第1140399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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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 4 段 369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113年度本縣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2條。 

公告事項： 

  一、113年度本縣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二、113年度本縣總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三、113年度本縣總決算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 

  四、113年度本縣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數額綜計表(基金別)。 

  五、113年度本縣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基金別)。 

  六、113年度本縣非營業特種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特別收入基金

(基金別)。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府主會字第1140396245號 

附件：113年度本縣總決算最終
審定數額表等6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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